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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更換聯席核數師之進一步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

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就（其中包括）建議更換本集團核數師而刊發之公告（「該等公告」）。除文義

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收到香港天華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發出之函件（「六

月九日函件」），並就吾等之回應函件及該等公告作出回應。

董事並不認為六月九日函件載有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審議之目標事項之任何重大資料。董事認為，
通函已收錄所有必要資料，以供股東就通告所載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之決議案作出知情決定。

然而，為提升透明度，六月九日函件之全文乃載列如下。

董事認為，董事會與香港天華就香港天華應否辭任本公司其中一名聯席核數師一事出現之意見分

歧，與決定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將提呈以處理免除香港天華（且並非辭任）之決議案概無關係。

董事同時認為，本公司就管理及營運作出之決定不應受到建議即將離任之本公司聯席核數師所控制

或影響，尤其董事認為本集團管理層之寶貴時間，更應專注處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之審核工作，而非糾纏於香港天華是否辭任或進一步證明彼等辭任之理由是否恰

當之事宜上，況且建議免除之決定乃根據相關法例、規例及本公司之公司章程而作出。

因此，董事認為本公司並無必要就六月九日函件作出進一步回應，惟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沒有關

於香港天華就於當前任期內就處理本公司事務所付出時間之費用及支出之尚未償付單據。

承董事會命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潘森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潘森先生（主席）、黃國良先生及潘偉剛

先生；及(ii)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樹堅先生、陳錦程先生及張鈞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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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函件之全文轉載如下：

敬啟者：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

吾等謹參照 貴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刊發之公告及吾等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出之函件，以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四日刊發之該公告所載董事對吾等之函件所作回應。

吾等同意將本函件提交予香港聯交所及 貴公司之證券持有人。

吾等不欲就此事項繼續在書信上糾纏。吾等堅持吾等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出之函件內所載
以實際事件所陳述之觀察結果。吾等並不理解為何轉載由董事自行草擬之該公告（乃吾等獲提供之

該公告之最後草稿）會於任何情況下被視作「向公眾反映完全不公平及誤導之訊息」。

吾等再次清楚指出，假如董事以有秩序及恰當程序（例如於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要求吾等退任，
吾等將會如其所願。依吾等之意見認為，誠如於吾等之函件所說明，由董事及聯席核數師向吾等提
出更換核數師之多項理由並非要求吾等在現屆任期內（尤其已屆該任期之極後期階段）辭任之恰當或
有力理由。

誠如吾等於早前所提出，依吾等之意見認為，董事之回應及該公告並未充分反映由董事及聯席核數
師以口頭及書面方式向吾等提出建議更換核數師之具體情況及理由。因此，吾等並不肯定於該公告

所載列建議免除吾等之理由是否充分反映建議更換核數師之具體情況及理由。

此外，依吾等之意見認為，董事拒絕吾等要求出席應屆股東大會及於會上發言須敦請 貴公司之證
券持有人注意。吾等知悉開曼群島法例及 貴公司之組織章程並無規定 貴公司須批准或提呈決議
案以批准核數師出席股東大會。

吾等要求獲准出席股東大會及於會上發言，乃為了實現良好管治及公平交易而提出，從而期望董事

賦予吾等於香港公司條例項下提供之權利。

就香港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4)條參照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之電子郵件而發出之要求

而言，吾等確認，於現有階段，除吾等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出之函件及本函件所述事項，
以及 貴公司就吾等於現屆任期內處理 貴公司事務而應向吾等支付之費用及開支外，目前並無其

他事項須敦請 貴公司證券持有人注意。

此致

香港九龍
尖沙咀

海港城

海洋中心10樓1006室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代表
香港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技術及法規事務總監

(s.d.)
馮保羅
謹啟

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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